接受衛生福利部獎助辦理附件4-2

臺中市政府衛生局115年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和平區A單位
設施設備 財產/非消耗物品照片
受補助單位名稱:
	財產
編號
	
	財產
名稱
	
	廠牌規格
	OO牌 (Ｏ*Ｏ*Ｏ)

	數量
	
	單價
	      元
	總價
	     元
	存置
地點
	

	購置
日期
	
	使用年限
	
	報廢
日期
	無
	報廢
原因
	無

	使用前照片
	

	報廢時照片

	


備註: 
1. 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兩年以上之設施設備列為財產（資本門經費）；未滿一萬元列非消耗物品（經常門經費）。
2. 照片應拍到衛生福利部補助字樣及財產標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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